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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下林权类登记的几点思考
何欣

（清原满族自治县自然资源服务中心  辽宁  抚顺  113300）

[摘　要]不动产统一登记是我国新推出的法律法规，其对林业部门中林权类信息登记的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影响，主要在于

登记责权的分配，以及数据调查的责权分配等，这些问题让林权类信息登记工作出现了较大的工作难度，需要就此做出深入思

考，制定并落实相应的解决策略，提高林业产业的管理效果，实现林业产业的长久发展。本文讲解了目前林权类登记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并对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下林权类登记的工作质量提升策略进行了浅析，期望可以给予林业行业从业人员一定的参

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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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公布，林业产权的登记和

流转看似有了更加明晰的制度保护，可以依照有关规定严格

按照工作流程开展林业产权登记和流转工作，但是仔细了解

会发现，林业类登记这一项工作上，在政策上存在着一些矛

盾，这些矛盾的存在让登记人员的工作难以开展，处理工作

的过程中不知道按照那一条政策执行。这并不是林权类信息

登记过程中存在的唯一问题，还有资料内容不完善、相关政

策建设不完全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在不同程度的影响

林业产业的发展，需要对此做出深入思考，以求促进林业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目前林权类登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林权相关政策上有矛盾

矛盾点主要体现在林权所有权和林权使用权解释不清，

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权利界限不明晰，导致不少登

记人员和林业产权管理人员难以将林业的使用责任落实到个

人，在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下规定：农村土地具有所有权，

承包农村土地的企业、组织或个人拥有土地使用权，而林业

部门在执行林业产权流转和管理的过程中，对林地的承包权

持有保留态度，并且还会出现流转的过程中将土地的所有权

一并流转的情况，这与《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的相关规

定有较大的冲突，导致登记人员的权利转移的相关登记不明

晰。其次，一般管理政策推出的同时会配套建设一些补充政

策，但是对于林业产权的管理和登记来说，存在着配套政策

建设不足的情况，依照林权的管理制度来说，企业或组织在

拥有林权产权的情况下，同时拥有的是林业的所有权和使用

权，但是依照不动产相关规定标示，其仅仅能够保留下林业

的所有权，并没有林业产业的经营权，这种权利上的模糊界

定，会让林业产权所有者不明晰自身的权利范围，也会让登

记人员在登记过程中对所有者的权限范围进行错误判定[1]。

（二）林权类登记资料内容不完善

根据目前林权类登记信息资料可知，现阶段的林权登记

资料信息不太完善，有不少林权产权证书没有做到在林权部

门存档，并且林权部门的调查人员对林权的使用范围和林权

产权的面积范围没有做到实地考察，导致资料信息的真实性

没有绝对的保障。另外，现如今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做到深入

使用信息化技术登记林权类资料，纸质资料的传递需要耗费

大量的时间成本，导致信息互通上存在较大的延迟性，并且

不同地区所采用的登记资料模板和格式不完全统一，资料中

所要填写的有关信息也做不到完全统一，这给不同地区之间

林权类信息的传递难度更进一步的扩大。在林业产业的资料

核实过程中，一般是由林业部门人员前往林业产权所在地进

行实地考察，对林业产权所有者的有关信息进行二次核实，

并对林业用地的面积进行复勘，但是在不动产管理相关部门

对不动产的管理过程中，这些是由不动产登记部门的工作人

员派遣相关人员调查，这出现了工作职责上的重复。在不动

产相关规定颁布以后，基本上后续调查核实的工作都由不动

产信息登记处负责，实际上不动产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大部

分都具有良好的调查能力，但是对于林业产业的调查，不仅

仅只有个人的信息和登记的信息内容，还有林业产权的使用

方向调查以及林业产权的具体归属面积调查，不动产服务机

构的人并不具有测量数据的能力，这就导致了不动产登记人

员难以对登记的数据进行二次核实，造成了林权类登记资料

信息内容不够完善的结果。

（三）林权管理相关制度建设不完善

制度建设不完善是造成林权登记人员和管理人员开展

工作不规范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于相关工作人员来说制度就

是工作的准则，当工作中缺失了参照的准则，则会导致登记

人员在工作中流程紊乱，做不到依照工作流程严格开展信息

登记工作。首先，大部分地区林业林权的登记工作都交由县

级政府负责，县级政府在指导林权信息登记工作的时候缺乏

对其的重视程度，往往依照市里的相关规章制度进行信息登

记的管理，忽视了制度也需要因地制宜这一重要因素，导致

不少地区的制度出现不适用的情况。其次，制度除了会对工

作行为进行约束，其中还会包括人员的管理和调配，对于林

业产权的登记来说，实际参与工作的都是乡镇级政府人员，

乡镇中人员变动较为频繁，导致林业产权的登记工作不断的

在用新人在做，这样的状况对岗前培训的要求极高，若岗前

培训方面出现问题则会导致登记工作中出现较大的工作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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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对林权的管理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林权管理的难

度[2]。再次，除了要进行登记，还需要对登记的林权进行核

实和评估，林权类管理部门缺少专业的林权产业资产评估机

构，对资产的评估资料信息不够准确，导致登记信息的核实

不具备相应的参考意义，对于评估，也需要将其融入制度的

建设中，对评估团队进行严格把关，林权管理更多的数据参

考，为林业产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下林权类登记的工作质量提升

策略

（一）建设完善的林权登记制度

现如今，我国各地区使用的林权登记管理制度做不到

完全统一，这给林权登记信息的流通增大了难度，导致其他

地区的林权信息登记缺乏参考价值，在林权登记制度的相关

规定中，存在着与政策的矛盾点，这直接影响到林权的管理

效果。要想使我国林业产业得到良好的发展，首先就要做到

建设完善的林权登记制度，有了制度，相关的工作人员才有

了工作上的行为准则规范。其一，制度中要明确各个岗位的

岗位职责，现在的林权服务处对人员的分配不够合理，并且

对林权登记过程中的各项工作没有进行统筹的规划，导致不

少工作没有工作人员进行落实和执行，出现了相互推诿的现

象。对林权登记工作人员的工作进行合理的分配，将工作职

责落实到个人，确保每项工作都有相应的人员落实开展，在

林权登记工作出现工作问题或失误时能有相关工作人员对此

现象负责[3]。其二，不动产的管理制度和林权的管理制度中

有关权利的归属存在着一定的争议，要对其做出修改，对权

利的划分做到明晰，才能让工作人员在登记过程中不会出现

登记错误，也让林业产权所有者能够了解到自身可以使用的

权利，有效减少林权类矛盾纠纷的发生。

（二）建设信息化方式管理林权产权登记内容

上述说到，现阶段的林权类信息登记存在着信息登记内

容不完善的现象，这一状况对林业的管理来说增大了管理的

难度，并且会给不动产的统一管理制度带来直接的影响，因

此，林业部门和不动产资产管理部门都需要提高对林权信息

登记工作的重视程度，不但完善林权类信息的登记资料。可

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提高林权类信息的完整度：其一，

建设信息化登记系统，新兴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的提升林权

类信息登记人员的工作效率，并且整个省市统一使用一套林

权类信息登记系统，可以提高登记信息的统一性，让信息的

互通变得更加方便快捷。其二，林权类信息登记和其他信息

登记不同，林权类信息设计到林业产业的所有权、使用权和

经营权等，权利划分过多管理起来存在着一定的难度，要对

林业产业的经营状况和使用情况进行实地核实，加强不动产

登记处工作人员的实地考察水平，其中包括调查能力和数据

测量能力的提升，确保上报备档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让

林权产业的管理有更可靠的数据支持[4]。

（三）提高林业类登记人员的专业素养

任何工作的开展都要依靠人员的操作和调配，对于林权

的登记工作来说亦是如此，因此，要想做到在不动产统一登

记制度下提高林权类信息登记工作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

就应该做到提升林业类登记人员的专业素养。首先，林业类

登记人员大多是乡镇级政府单位的工作人员，乡镇级的工作

人员工作变动幅度较大，对于林权类登记的工作来说，工作

岗位调动频繁则会导致人员专业性难以把控，提高了岗前培

训的重要性，因此，要做到对所有上岗从事林权类信息登记

工作的人员，进行全面的岗前培训工作，培训的内容包括工

作制度、工作流程以及工作中较常遇到的问题的解决方式预

案，这些都可以有效保障林权类信息登记人员工作的质量，

有效提高林业类登记人员的专业素养。其次，可以对林业类

登记人员和调查人人员建设相应的绩效考核制度，绩效考核

制度中的绩效与其综合薪资待遇和职级升降直接挂钩，给予

工作态度认证、能够高质量完成工作的人员一定的绩效考核

奖金，并且在有升职评定的时候，有限考虑对林业部门贡献

较多的人员[5]。只有建立了严格的考核制度，才能选拔出专

业的人才，用一定的经济奖励来促进在岗工作人员的自我提

升，不断的提高其专业素养，让林业类登记工作向着规范化

的方向发展。

三、总结

综上所述，林业类产业的发展与我国的社会发展有着

较大的关系，许多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发展都要利用我国的森

林资源，因此，在林业产业的管理过程中，更应该做到提高

对林业产业的重视，建设完善的工作制度和标准化的工作

流程，为林业产业的发展给予更大的保障。对于林业产业

来说，政府要想做到有效管理，就要做到登记完善的林权信

息，政府有关人员在管理的过程中才有相应的数据支持，充

分重视林权不动产信息的登记，对上方的政策做到认真贯彻

执行，并且要因地制宜的建设相关的补充政策，确保登记工

作的有效性，减少不必要的林权纠纷，使森林资源能够发挥

其应有的效益，推动林业产业的长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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